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6-367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
丹阳吾悦华府五期-59#住宅9#商业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6年10月26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丹阳吾悦华府五期-59#住宅9#商业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26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丹阳吾悦华府五期-59#住宅9#商业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开发区

	
	建筑面积
	2142㎡
	建筑总高度
	98.75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 3层
	耐火等级
	一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59#：二级 9#：三级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59#：桩基 9#：独基

	
	结构体系
	59#：剪力墙；9#：框架
	建筑类别
	一 类

	勘察单位
	镇江大地勘察监理咨询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设计单位
	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吾悦华府五期-59#住宅9#商业

	设计编号
	2016019-Z59S9

	一、设计修改的内容：

1、本次修改的内容：吾悦配电房（小区变）修改。引起9#商业变化！

二、审查初步结论如下：

1、原平面图（特别是一层平面）一直控制的“59#住宅”与“9#商业”的建筑防火间距4米被突破，净距离约2.80米，不足规范的4米（建规5.2.2条-注4条：高层建筑与较低一面防火墙的最小距离4.0米）（强制性条文）。

2、配电房（小区变）结构框架修改较大，地下室的结构柱、板，需仔细考虑。


	设计人
	狄永琪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程晓理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彭伏寅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程晓理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吾悦华府五期-59#住宅9#商业

	设计编号
	2016019-Z59S9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（无）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五、其他

1、9#楼一层平面S-3到1╱s-4轴之间3间店铺和S-5到1╱s-5轴之间1间店铺未见有消火栓。



	设计人
	邢晨叶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高乔湘
	强制性标准
	
	
	
	

	审核人
	龚飞雪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吾悦华府五期-59#住宅9#商业

	设计编号
	2016019-Z59S9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五、其他

1、增加了小区变，对小区内及本项目配电干线布置应作相应调整。

2、缺小区变应急照明和正常照明、插座设计。



	设计人
	杨宁杰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杨金平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傅明华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暖通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吾悦华府五期-59#住宅9#商业

	设计编号
	2016019-Z59S9

	一、节能设计部分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三）其它

无

二、其他部分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无

（三）、系统可靠性及其他

无



	设计人
	费霞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费霞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雷栋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